
   

1 
 

2021 國 家 海 洋研 究院 向 海致 敬系 列活 動- 
海洋 原民 文化 源客 松競 賽簡 章  

壹、活 動 宗 旨  
海洋孕育物種，也影響人類的文化發展，而人與大自然的

互動可簡易分成兩類，一類是依附大自然─用盡用光大自然的

資源後再另尋他處繼續使用；另一種是選擇和大自然永續共存

─以台灣海洋原住民為例，最具代表性者為達悟族與阿美族，

其漁獵、禁忌、夜曆及生計活動等傳統用海知識均蘊含著與海

共存的堅持。  

保存傳統海洋文化，不僅是為了守護台灣身為海洋國家的

歷史，也是為海洋國家厚實其文化內涵。國家海洋研究院連續

3 年舉辦原民傳統海洋文化體驗營活動，不僅期能培養民眾對

海洋文化的重視與主動參與，同時，也希望藉此培力在地部落

組織，讓部落年青人有更多意願回到部落發展自己的母文化，

達成地方創生與文化傳承之效果；國家海洋研究院今年度擴大

搭配文化創意產業精神，為原民海洋文化發展注入新意與活力。 

貳、辦 理 單 位  
指導單位：海洋委員會  

主辦單位：國家海洋研究院 (以下簡稱「國海院」 ) 

參、報 名 主 題  
比賽主題以臺灣與海洋連結最密切之原住民族「達悟族」、

「阿美族」為主軸，以兩族海洋文化推廣與創意發揮、海洋原

住民族當前面臨的問題為範疇提出跨領域可行構想，可透過實

體展示或方案設計等提出可行策略。  

參考資料：本院 109 年委託國立臺東大學「阿美族傳統海

洋知識與文化研究暨活用推廣研究報告」、委託國立東華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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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達悟族傳統海洋知識與文化研究暨活用推廣研究報告」，全

文可逕至國海院官網 (https://www.namr.gov.tw/)/資訊公開 /

海洋研究專區/研究報告/下載。  

肆、參 賽 辦 法  

一、  參 賽 資 格 ：  
以選定「達悟族」或「阿美族」之用海知識與文化主題作

為分組依據，不限年齡的各類專才人員組隊報名，每隊由自然

人 3 至 5 名組成。每人僅限報名 1 隊，不得跨隊報名，每隊應

設隊長 1 人，擔任聯繫窗口、獎金發放之代表人。  

二 、  活 動 費 用 ：免費。  

三 、  競 賽 方 式 ：  
(一) 初選： 

110 年 9 月 15 日 (星期三 )下午 5 時前，線上完成「報

名表&參賽內容說明」各項欄位之填寫，並由隊長代

表簽署【作品著作權讓與聲明】、【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

利用】同意書後，掃描為 pdf 電子檔 (請先確認掃描檔

是否清晰可辨 )上傳至報名網頁 (報名網頁 QRcode請

參見附錄 )。110 年 9 月 30 日 (星期四 )公告進入每組

決選團隊名單 (至多 13 隊 )。  

(二) 培訓： 
1、各組進入決選之隊伍須全體及全程參加國海院舉

辦為期 5 天之海洋文化與知識體驗營與創客工作

坊，活動時間、活動內容國海院將另行公告。  

2、無法全體及全程參加培訓之隊伍，取消進入決選

資格。  

https://www.namr.gov.tw/
https://www.namr.gov.tw/ch/index.jsp)/%E8%B3%87%E8%A8%8A%E5%85%AC%E9%96%8B/
https://www.namr.gov.tw/ch/index.jsp)/%E8%B3%87%E8%A8%8A%E5%85%AC%E9%96%8B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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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培訓以參加實體舉辦為原則，倘須配合疫情管制

將改以視訊辦理，國海院將另行公告。  

(三) 決選： 
1、培訓結束後 5 日內 (含六日 )繳交決賽作品，國海院

將擇 1 日舉辦決賽，各隊至少需指派 1 名選手代

表參加，以實體舉辦為原則，倘須配合疫情管制

將改以視訊辦理，屆時以國海院官網公告為準

(https://www.namr.gov.tw/)。  

2、決選當天如以實體方式舉辦，請配合以下事項：  

(1)依報名時填寫報名隊名、組別、隊員名單進行成

果發表，不得更改。  

(2)請自備電腦及所需設備。  

(3)現場提供電源、投影設備等。  

四 、  繳 件 規 格 ：  
(一) 初選：線上填報「報名表&參賽內容說明」。  
(二) 決選：需進行 10 分鐘的簡報說明，並提供 A1 海報的

概念設計圖或實體成品。  

五 、  競 賽 (以參賽隊別為單位)獎 勵 方 式 ：  
(一 )依阿美族、達悟族海洋文化主題分別取各組前三名，獲

獎隊伍每名參賽選手除獲頒獎狀外，各組第一至三名

隊伍獎勵獎金為：  

第一名：獎金  新臺幣 50,000 元整  

第二名：獎金  新臺幣 30,000 元整  

第三名：獎金  新臺幣 10,000 元整  

(二 )通過初審但未獲獎的參賽選手發給參賽證明。  

(三 )得獎作品之智慧財產權於得獎確立後，移轉為主辦單

位所有，惟原創者仍保有著作人格權。主辦單位保有對

https://www.namr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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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獎作品之刪改、修飾、量產、印製、宣傳、重製、公

開展示佈置、刊登報章雜誌、印製圖書及不限時間、次

數、方式及使用之權利，均不另予通知及致酬。  

(四 )競賽獎金之支領，將依法先預扣稅金後撥付得獎隊伍

代表人。  

六 、  評 審 辦 法 ：  
(一) 評審作業分為初選及決選兩個階段。 
(二) 初賽階段： 

由國海院邀請專家學者、相關領域創客人與部落團體

代表組成評審團進行，針對參賽隊伍提供之報名表內

容，進行書面審查評選。  

(三) 初賽評選標準： 
創新性 25% 

可行性 25% 

構想具體及完整性 25% 

主題關聯性 25% 
(四) 決賽階段： 

由國海院邀請專家學者、相關領域創客人與部落團體

代表組成評審團進行，針對參賽隊伍提供之報名表內

容，進行書面審查評選。  

(五) 決賽評選標準： 
主題與創新性 30% 

作品功能性與應用性 20% 

社會-經濟-文化功能性 30% 

作品完整性 20%。  

(六) 凡 經 報 名 成 功 者 即 代 表 同 意 尊 重 評 審 辦 法 及 評 選 結
果，針對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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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活 動 洽 詢  : 
承辦單位：國海院海洋政策及文化研究中心  

聯絡電話：07-3382097 分機 263406、263607 

陸、注 意 事 項 ：  
一、將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疫情管制事項，因應調整

本活動辦理方式並公告國海院網站。  

二、發表內容以未曾發表之原始創作為限，並嚴禁盜用他人

作品，且不得違反智慧財產權法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

規定，違者一律取消得獎資格。違者若被原著作者發覺

並提出異議時，除依法追回獎勵外，如有違反著作權，

法律責任自負。  

三、不得以任何關係或理由，將發表內容之著作權讓與、買

賣以行冒名頂替；違者經查證屬實將依法除名，追回獎

狀，並公布姓名，其觸犯法律應負之責自行承擔。  

四、所有參賽作品需為參賽者自行創作且具原創性，需為未

曾公開發表、未獲公開獎勵，且無任何第三人契約關係

之原創成果。同一作品也請勿重覆投稿，如發現以上情

節，主辦單位有權直接取消參賽資格，不另行通知。  

五、不得以翻拍、拷貝、合成、剽竊、盜用、抄襲他人或違

反社會善良風俗作品發表，如有違反情事經查證屬實者，

除取消其得獎資格外，並追回其所領之獎狀。  

六、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、變更、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

之權利。  

七、凡經報名成功者均視為認同並接受本競賽簡章之各項規

定，活動簡章若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、

修正、變更及取消活動之權利，並公告於國海院網站周

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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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個 人 資 料 蒐 集、處 理 及 利 用 說 明 ：  
國海院謹依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（以下簡稱個資法）第  

8 條規定告知下列事項，敬請詳閱：  

一、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，本同意書之目的係為保障活動報

名者的隱私權益，活動報名者所提供與國海院之個人資

料，受國海院妥善維護並僅於「海洋原民文化源客松活

動」管理、推廣與執行業務之合理範圍內使用。國海院

將保護活動報名者的個人資料並避免損及其權益。  

二、蒐集目的：「海洋原民文化源客松活動」競賽報名、活

動通知及成果發表。  

三、個人資料類別：含姓名、通訊及戶籍地址、電話、電子

郵件及身份證字號等資料。  

四、個人資料利用期間：活動報名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活

動起始日至本結束後  1 年。  

五、個人資料利用地區：國海院所在地區執行業務所需，依

中華民國法令得合法傳輸個人資料之地區。  

六、個人資料利用對象及方式：由國海院委託之執行活動時

必要相關人員利用之，利用人員應依執行本活動作業所

必要方式利用此個人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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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報名網頁 QRcode 

 


